1.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流程图
申请材料：
1. 申请表；
2. 规划部门审核通过的总平图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举行听证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决  定　　
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







办理机构：开阳县国防动员办公室
业务电话：0851-87227671
法定时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3个工作日


2.人民防空工程及设备、设施拆除审批行政许可类权力运行流程图
	（一）规划部门审定的平面方案图；
（二）拟建工程建筑施工图；
（三）拆除人民防空工程申报卡；
（四）补建或者补偿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合同书。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举行听证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决  定　　
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






办理机构：开阳县国防动员办公室
业务电话：0851-87227671
法定时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3个工作日

3.防空地下室人防防易地建设费征收流程图
申请材料：
3. 申请表；
4. 规划部门审核通过的总平图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举行听证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决  定　　
依法作出准予征收行政许可并下达征收通知书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





办理机构：开阳县国防动员办公室
业务电话：0851-87227671



4.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拆除审批流程图
	（一）规划部门审定的平面方案图；
（二）拟建工程建筑施工图；
（三）拆除人民防空工程申报卡；
（四）补建或者补偿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合同书。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举行听证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决  定　　
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







办理机构：开阳县国防动员办公室
业务电话：0851-87227671
法定时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2个工作日
5.单独修建的人民防空工程报建审批流程图
申请材料：
5. 申请表；
6. 规划部门审核通过的总平图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举行听证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决  定　　
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










办理机构：开阳县国防动员办公室
业务电话：0851-87227671
法定时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3个工作日
6.城市地下交通干线及其他地下工程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审查类办事指南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举行听证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决  定　　
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








办理机构：开阳县国防动员办公室
业务电话：0851-87227671
法定时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1个工作日
7.粮食收购企业未按照规定备案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处罚

                         立  案
例行监督检查、举报、上级交办、有关部门移送或其它方式披露的违法事项,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有关证据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提出听证意见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结 案，归档
送  达、执行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办理机构：开阳县发展和改革局业务电话：0851-87253029   监督电话：085187221173法定期限：15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等时间）承诺期限：10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等时间）






8.对《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行为的处罚


                                             立  案
例行监督检查、举报、上级交办、有关部门移送或其它方式披露的违法事项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有关证据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提出听证意见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结案，归档

送  达、执行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办理机构：开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业务电话：0851-87253029   
监督电话：085187221173法定期限：15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等时间）
承诺期限：10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等时间）
9.对粮食经营者未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定使用
粮食仓储设施、运输工具的处罚


                       立  案
例行监督检查、举报、上级交办、有关部门移送或其它方式披露的违法事项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有关证据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提出听证意见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结  案，归档

送  达、执行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办理机构：开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业务电话：0851-87253029   监督电话：085187221173
法定期限：15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等时间）
承诺期限：10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等时间）

10.对将非食用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处罚


                                          立  案
例行监督检查、举报、上级交办、有关部门移送或其它方式披露的违法事项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有关证据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提出听证意见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结案 案件归档

送  达、执行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办理机构：开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业务电话：0851-87253029   监督电话：085187221173
法定期限：15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等时间）
承诺期限：10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等时间）


11.对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违规的处罚


                         立  案
例行监督检查、举报、上级交办、有关部门移送或其它方式披露的违法事项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有关证据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提出听证意见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执行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结案，案件归档



办理机构：开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业务电话：0851-87253029   监督电话：085187221173
法定期限：15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等时间）
承诺期限：10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等时间）
12.对《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行为的处罚


                                           立  案
例行监督检查、举报、上级交办、有关部门移送或其它方式披露的违法事项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有关证据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提出听证意见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执行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结  案案件归档




办理机构：开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业务电话：0851-87253029   监督电话：085187221173
法定期限：15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等时间）
承诺期限：10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等时间）



13.对《贵州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行为的处罚



                                            立  案
例行监督检查、举报、上级交办、有关部门移送或其它方式披露的违法事项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有关证据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提出听证意见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执行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结案，案件归档



办理机构：开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业务电话：0851-87253029   监督电话：085187221173
法定期限：15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等时间）
承诺期限：10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等时间）

14. 对《贵州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行为的
处罚



                            立  案
例行监督检查、举报、上级交办、有关部门移送或其它方式披露的违法事项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有关证据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提出听证意见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执行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结案  案件归档



办理机构：开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业务电话：0851-87253029   监督电话：085187221173
法定期限：15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等时间）
承诺期限：10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等时间）


15.对《中化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行为的处罚


                            立  案
例行监督检查、举报、上级交办、有关部门移送或其它方式披露的违法事项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有关证据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提出听证意见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执行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结案  案件归档



办理机构：开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业务电话：0851-87253029   监督电话：085187221173
法定期限：15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等时间）
承诺期限：10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等时间）




16.节能监督检查行政处罚流程图
立  案
经书面、现场监察发现或举报投诉的涉嫌节能违法行为属于本机关管辖的




                          


                群众举报
日常检查
专案稽查




      调查取证
二名以上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开展调查、检查，制作现场笔录、调查询问笔录，取得相关证据。并根据认定的违法事实和法律依据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制作现场笔录和处罚告知书。





案件审查
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不需处罚                        拟处罚                                     违法情节较轻或法律规定可不予处罚。制作不予处罚决定书。


构成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其中拟作出责令停产停业、较大额罚款的）

送达处罚告知书
告知当事人拟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依法享有的权利
送达听证告知书
告知当事人3日内提出听证

           
                                                    
  	放弃听证或           
超期未提出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
举行听证会

 

           拟处罚
情节复杂的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决定

听证主持人依据听证情况向有关负责人提出意见，取消处罚。制作不予处罚决定书。


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达处罚决定书
宣告后当场交付或七日内送达并交待诉权

复议或诉讼



执行行政复议决定或行政判决书

执行
当事人15日内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结 案

 





办理机构：开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业务电话：0851-87227605; 监督电话：87221173






























	

17.对违反《人民防空法》四十八规定行为的处罚行政处罚类权力运行流程图示例
        立  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有关证据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bookmark: _GoBack]办理机构：开阳县国防动员办公室
业务电话：0851-87227671
18.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的处罚流程图
        立  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有关证据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办理机构：开阳县国防动员办公室
业务电话：0851-87227671
19.对《贵州省人民防空条例》（2017年修正）第二十七条规定行为的处罚行流程图
        立  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有关证据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办理机构：开阳县国防动员办公室
业务电话：0851-87227671
20.节能监察流程图
拟定年度监察计划


专案监察
专项监察
日常监察


确定监察对象


确定监察内容

查阅资料
查看现场
听取当事人陈述
取证
其他 

双随机公开和通知监察对象




实施节能监察

→
无大的问题
编写节能监察报告

存在问题
违法违规的确

编写节能监察整改意见书



按处罚程序办理
经局领导批复后下达整改通知书


复查


印发XXX监察报告会
总结归档


机构：开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业务电话：0851-87227605; 监督电话：87221173

办理机构：开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业务电话：0851-87227605; 监督电话：87221173








































21.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粮食的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制定行政检查方案





	组织检查发现有问题，提现整改意见
经检查情况正常的，预以通过。
组织开展检查


		


	总结存档
向局领导汇报
复查，直达整改要求
受检单位反馈整改情况
下达整改意见通知书





















办理机构：开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业务电话：0851-87253029   监督电话：085187221173
法定期限：15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等时间）
承诺期限：10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等时间）
22.对政府储备粮数量、质量以及收购、储存、轮换、动用的监督检查

制定行政检查方案





	组织检查发现有问题，提现整改意见
经检查情况正常的，预以通过。
组织开展检查


		


	总结存档
向局领导汇报
复查，直达整改要求
受检单位反馈整改情况
下达整改意见通知书



















办理机构：开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业务电话：0851-87253029   监督电话：085187221173
法定期限：15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等时间）
承诺期限：10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等时间）
23.价格认定事项流程图
申   请
行政、纪检、司法等部门携带相关资料并出具价格认定委托书






受    理
价格认证中心审核提供的标的物相关资料并受理委托。






审     查
根据委托方出具的价格认定委托对相关资料进行审核，并进行现场勘验。





综合分析测算确定标的物价格认定结果
对比标的物同型号产品进行
市场价格调查分析



	



                   决    定
 价格认定协助书撰写及审核，并出具价格认定协助书


	

              送      达
委托单位签收价格认定协助书





文件归档
价格认定协助书及相关材料归档







办理机构：开阳县价格认证中心
业务电话：87226160

24防空地下室人防防易地建设费征收流程图
申请材料：
7. 申请表；
8. 规划部门审核通过的总平图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举行听证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决  定　　
依法作出准予征收行政许可并下达征收通知书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









办理机构：开阳县国防动员办公室
业务电话：0851-87227671
25.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商品或服务定价流程图
申  请
利益相关方(申请人)按有关规定提供定价所需资料

利益相关方(申请人)按有关规定提供定价所需资料





受    理
价格管理科承办人对提供资料进行初审,报分管领导，决定是否受理。




需要成本监审的，进入定价成本监审程序

审    查
开展价格成本调查




制定价格方案




需要听证的，进入听证会程序。
征求有关方面意见，专业性较强的，应进行专家论证



	
     公平竞争审查



       集体审议


	
决  定
按程序作出定价决定
向社会公布定价决定  （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











办理机构：开阳县发展和改革局价格管理科
业务电话：87253049
26.《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流程图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申请人按照要求修改后，予以受理。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受   理
符合法定形式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进行审查， 提出审查意见








决  定
符合条件的，给予办理；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办理，并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








办理机构：开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业务电话：87221750
法定期限：5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1个工作日
27.权限内外商投资项目备案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申请人按照要求修改后，予以受理。


申       请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进行审查， 提出审查意见








决  定
符合条件的，给予办理；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办理，并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








办理机构：开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业务电话：87221750
法定期限：5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1个工作日
28.粮食收购企业信息备案运行流程图示
备案企业应当提交的材料：
1、据实填报《贵阳市开阳县粮食收购企业备案表》。
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实行委托办理的，出具具备法律效力的委托书，以及委托人生分证复印件；
3、营业执照或工商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仅限新设企业）复印件；
5、企业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或有效租赁合同；
6、仓储设施设备、质量检验仪器、计量器具等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7、仓储保管、质量检验人员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8、服从国家和省宏观调控需要的承诺书。

企业信息备案登记













备案材料审查
材料齐全或符合规定要求的登记备案；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当事人，完善材料及时备案。








审查核实企业情况
依法对备案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性
进行审查，发现不完善或信息有误等情况，责令补充完善，规范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办理机构：开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业务电话： 0851-87253029  监督电话：0851-87221173
29.办理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手续运行图
提交材料：
1. 施工图审查合格文件；
2. 施工图审查合格证；
3. 人防工程质量监督受理登记表

申  请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举行听证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决  定　　
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









办理机构：开阳县国防动员办公室
业务电话：0851-87227671
法定时限： 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2个工作日

30.人民防空工程隶属关系发生变动时备案办事运行流程图

申请材料：
1. 贵州省人民防空工程隶属关系变更备案申请表。
2. 人民防空工程隶属关系转让协议（合同）。
申  请






不属于区域内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举行听证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决  定　　
依法作出准予变动备案或不予备案的书面决定；不予备案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备案表定








办理机构：开阳县国防动员办公室
业务电话：0851-87227671
法定时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31.人防工程竣工验收运行流程图
申请材料：
1.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2. 人防工程建筑面积测绘报告（“多测合一”人防核实测量成果）。
3. 建设项目档案。
4. 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申  请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举行听证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决  定　　
依法对合格的人防工程作出验收备案的书面决定，对验收不合格的项目，出具不予备案书面决定书，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   达
 依法送达书面决定








办理机构：开阳县国防动员办公室
业务电话：0851-87227671
法定时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6个工作日
32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办事流程图
申请材料：
5.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6. 人防工程建筑面积测绘报告（“多测合一”人防核实测量成果）。
7. 建设项目档案。
8. 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申  请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举行听证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决  定　　
依法对合格的人防工程作出验收备案的书面决定，对验收不合格的项目，出具不予备案书面决定书，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   达
 依法送达书面决定








办理机构：开阳县国防动员办公室
业务电话：0851-87227671
法定时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2个工作日
33.城市地下交通干线及其他地下工程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审查类办事指南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举行听证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决  定　　
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








办理机构：开阳县国防动员办公室
业务电话：0851-87227671
法定时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1个工作日
34.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保障人防工程安全技术措施审批流程图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举行听证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决  定　　
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








办理机构：开阳县国防动员办公室
业务电话：0851-87227671
法定时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3个工作日
35.人防防空工程平时利用登记流程图
申请材料：
1.人防工程平时使用审批申请书

	申  请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举行听证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决  定　　
依法对合格的人防工程作出平时利用登记的书面决定，对验收不合格的项目，出具不予登记书面决定书，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   达
 依法送达书面决定








办理机构：开阳县国防动员办公室
业务电话：0851-87227671
法定时限： 1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36.人防专用设备销售合同备案流程图
申请材料：
1. 贵州省人民防空工程防护（化）专用设备销售安装合同。
2. 

	申  请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举行听证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决  定　　
依法作出准予备案或不予不案的书面决定；不予备案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   达
依法送达书面决定








办理机构：开阳县国防动员办公室
业务电话：0851-87227671
法定时限：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